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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無發表聲
明，且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CHAOYUE GROUP LIMITED
超越集團有限公司
（前稱鷹馳實業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47）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業績公佈

超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及去年之比較數
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78,096  �6�,850
銷售成本  (153,671 ) (�37,2�3 )    

毛利  24,425  24,637
其他收入  2,279  2,�67
分銷及銷售開支  (938 ) (�,485 )
行政費用  (11,236 ) (9,422 )    

經營活動產生之溢利  14,530  �5,897
融資成本  (5,021 )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10 3,405  –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收益  755  –    

除稅前溢利 3 13,669  �5,897
稅項 4 (1,426 ) (�,34� )    

本年度溢利  12,243  �4,556    

每股盈利  5
－基本  5.74港仙  8.7�港仙
－攤薄  1.95港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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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74  2,769    

流動資產
 存貨  25,118  30,7�5
 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7 14,771  �8,�90
 已抵押銀行存款  –  9,040
 銀行結存及現金  265,532  44,�82    

  305,421  �02,�2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8 18,984  �8,3��
 應付稅項  429  84
 其他借貸－已抵押 9 36,000  –
 衍生金融工具 10 22,231  –    

  77,644  �8,395    

流動資產淨值  227,777  83,73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30,151  86,5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19  62
 可換股債券 10 160,209  –    

  160,228  62    

資產淨值  69,923  86,43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370  �,670
 儲備  66,553  84,769    

總權益  69,923  86,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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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準
則、修訂及詮釋（以下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
七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股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
 詮釋第7號  「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中之財務報告」應用重列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詮釋第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內在衍生工具重估
 詮釋第9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詮釋第�0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詮釋第��號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
方式並無重大影響。因此，無須作出任何前期調整。

本集團已追朔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披露規定。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規定移除了若干往年度呈列的資料，以及首次按香港會計準
則第�號（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規定呈列有關的比較資料。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 可估金融工具及清盤時之責任�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經營權安排3

 －詮釋第�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顧客長期支持計劃4

 －詮釋第�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界定福利資產限額、
 －詮釋第�4號 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3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
大影響。除了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經修訂）「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可能會影響收購日期為二零
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首個年報期之開始日期或之後的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香港
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影響有關母公司於附屬公司所擁有權益變動（並無導致失去
控制權）之會計處理，該變動將列作股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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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指年內已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

(A) 業務分類

本集團全部營業額及百分之九十以上之資產來自其成衣業務，故並無呈列業務分類
分析。

(B) 地區分類

本集團於香港經營業務。所有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貢獻均來自美利堅合眾國
（「美國」）之銷售。

由於所有客戶均位於美國，故並無呈列按客戶所在之地區分類之分類資產、分類負
債、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以下為分類資產之賬面值，以及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按該等資產所在之地區分
析：

  添置物業、
 分類資產賬面值 廠房及設備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9,553  �7,605  –  –
香港 5,613  574  268  2
中國內地（「中國」） 27,097  33,30�  760  �,077       

 42,263  5�,480  1,028  �,079
未分配 265,532  53,4�6  –  –       

 307,795  �04,896  1,028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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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產生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董事酬金 955  �,080
其他員工成本 3,896  3,265
其他員工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9  �40   

員工成本總值 4,980  4,485   

核數師薪酬：
 －本年度 550  460
 －往年撥付不足 –  68

存貨備抵 1,763  �,047
確認為支出之存貨成本 148,133  �33,537
折舊 1,268  �,55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  �66
兌換虧損淨值 –  28�
以下各項之經營租約租金：
 －租賃物業 1,179  �,02�
 －辦公設備 3  –
 －汽車 78  �55
紡織配額費用 3,775  2,62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  –
下列各項之利息：
 －其他借貸 1,637  –
 －可換股債券 3,384  –

及經計入：

銀行利息收入（列入其他收入） 2,226  2,�2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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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稅項支出包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1,474  �,398
 －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5 ) 8   

 1,469  �,406
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抵免 (43 ) (65 )   

 1,426  �,34�
   

香港利得稅乃就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7.5%（二零零七年：�7.5%）計算。

5. 每股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資料為基準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即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本年度溢利 12,243  �4,556
   

普通股潛在攤薄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 3,384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3,405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12,222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13,140,605  �67,03�,0�6
   

普通股潛在攤薄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 333,616,438
 認股權證 80,001,844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26,758,887 

由於並無發行可能具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呈
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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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普通股：
特別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每股29港仙 48,439  –
已付末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為每股3港仙（二零零七年：截至二零零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每股3港仙） 5,011  5,0��   

 53,450  5,0��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7. 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9,553  �7,605
其他應收賬項 5,218  585   

 14,771  �8,�90
   

除以信用證付款外，一般以賒賬方式結賬，信貸期由銷售月份後起計30日至60日不等。
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9,553  �7,605
   

8. 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包括為數�5,�35,000港元（二零零七年：�3,9�9,000港元）
之應付貿易賬項。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13,415  �2,268
3�-60日 1,663  �,6�8
6�-90日 4  –
90日以上 53  33   

 15,135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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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借貸－已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借款36,000,000港元，該筆借款乃以每
月�%計息，實際利率為每年�2%。利息需於每月支付，而本金額將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九
日到期償付。該筆借款乃以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之股份作抵押。

10.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分別向主要股東長鴻有限公司及外間人士發行
以港元列值本金總額為�24,500,000港元之零息可換股債券（「認購債券」）及本金總額為
60,000,000港元之零息可換股債券（「配售債券」）（統稱「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將於
發行可換股債券之日起計滿兩週年當日（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期。可換股債
券持有人可於發行可換股債券之日至其到期日（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止期間隨
時將可換股債券兌換為普通股（「兌換股份」），兌換價為每股0.�5港元（可予調整）。倘可
換股債券未獲兌換，則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按其本金額贖回，而本公司可於
可換股債券到期前隨時按可換股債券之�00%本金額提早贖回。

可換股債券持有人行使可換股債券附帶之兌換權後，本公司將以發行紅股方式向可換股
債券持有人發行認股權證（「認股權證」），比例為每四股兌換股份可獲一份認股權證。可
換股債券持有人可於發行日至發行日起計滿一週年當日止期間按認購價每股0.�5港元認
購本公司之新普通股。

發行可換股債券之所得款項淨額包含以下需分別列賬之部分：

(i) 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分，相當於按發行日之利率折算及參考信貸狀況可資比較工具
之市場利率，經考慮本公司之信貸風險及可換股債券數目後釐定之合約釐定未來現
金流現值，但不包括兌換選擇權。負債部分之實際利率為7.95%。

(ii) 嵌入式衍生工具，包括：

(a) 贖回酌情選擇權之公平值，相當於本公司提早贖回全部或部份可換股債券之
選擇權；及

(b) 兌換選擇權之公平值，相當於債券持有人按行使價0.�5港元將可換股債券兌
換為本公司股本之選擇權，以及以發行紅股方式發行認股權證，基準為每四
股兌換股份可獲發一份認股權證，行使價為0.�5港元。

自發行日至結算日止期間，概無兌換權獲行使。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分及嵌入式衍生工具公平值之餘額淨
值分別為�60,209,000港元及22,23�,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按實際利率累計之融資成本
3,384,000港元及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公平值變動收益3,405,000港元已於收益表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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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財務業績

本年度之業績主要來自本集團之成衣業務。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綜合營業額約為�78,096,000港元（二零零七年：�6�,85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
�0.04%，而該增長是由於本集團美國客戶之銷售量增加所致。雖然營業額有所增加，
但本集團於本年度之邊際毛利率由二零零七年�5.22%下降至本年度�3.7�%，經營業
務產生之溢利較二零零七年下降8.60%。本年度毛利下降主要是由於中國成衣製造之
加工費用顯著增加所致。本年度之經營溢利下降乃由於行政開支大幅度增加所致，例
如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由去年之4,485,000港元增加��.04%至本年度之4,980,000
港元，以及專業顧問費由去年220,000港元增加六倍至本年度之�,390,000港元。專業
顧問費急升乃由於本集團於年內進行企業活動而產生法律及專業顧問費用所致。

於本年度，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進一步減少至�3,669,000港元之主要原因，乃一間附
屬公司因取得36,000,000港元貸款及本公司之�84,500,000港元可換股債券所產生之
5,02�,000港元融資成本所致。該融資成本大幅抵銷本公司可換股債券所含衍生金融工
具之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3,405,000港元收益，以及因在二零零七年五月出售一間全資
附屬公司建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產生之755,000港元收益。

本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減少至5.74港仙，原因乃上文所述之盈利下跌，以及已發行股
份數目因長鴻有限公司於年內認購�70,000,000股股份而增加所致。鑑於年內已發行可
換股債券，本公司之每股盈利可能會受到攤薄影響。於本年度，本公司之每股攤薄盈
利為�.95港仙。

財務狀況及流動資金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於本年度大幅改善。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為265,532,000港元（二零零七年：44,�82,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三
月三十一日之營運資金大幅增至227,777,000港元，而去年年底則為83,732,000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可退還本金額為�84,500,000港元之未行使
零息可換股債券及36,000,000港元之貸款，該等款項之每月應付�%利息連同於二零零
九年三月九日應付之本金總額以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之股份抵押。本集團之資本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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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即總借貸（可換股債券及其他貸款之未償還可退還本金餘額）佔股東資金之百分
比，由二零零七年之零增加至本年度之3.�5。管理層認為，資本負債比率將於可換股
債券於日後兌換後恢復正常水平。

鑑於本集團之交易、貨幣資產及負債大部分以港元及美元計值，而美元及港元間之香
港匯率相對穩定，故本集團承受之外匯風險並不重大。

股本架構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本公司與長鴻有限公司（「長鴻」）訂立一項協議（「認購協
議」）。根據認購協議，本公司按每股0.�5港元向長鴻發行�70,000,000股普通股（「認
購股份」），以及發行合共金額為�24,500,000港元之兩年期零息可換股債券（「認購債
券」），該等債券可按每股0.�5港元（可予調整）之初步兌換價轉換為股份，並附帶本公
司之未上市認股權證（「認購認股權證」）（按行使認購債券所附帶之轉換權時每四股新
股份附一份認購認股權證之比例），該等未上市認購認股權證賦予持有人權利以現金
認購最多合共3�,�25,000港元之新股份，初步認購價為每股0.�5港元（可予調整）。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本公司亦與英皇證券（香港）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
一項協議（「配售協議」）。根據配售協議，配售代理配售本金總額為60,000,000港元之
兩年期零息可換股債券（「配售債券」），該等債券可按每股0.�5港元(可予調整)之初步
兌換價轉換為新股份，並附帶本公司之未上市認股權證（「配售認股權證」）（按行使配
售債券所附帶之轉換權時每四股新股份附一份配售認股權證之比例），該等未上市配
售認股權證賦予持有人權利以現金認購最多合共�5,000,000港元之新股份，初步認購
價為每股0.�5港元（可予調整）。

認購債券或配售債券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尚未兌換。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增至337,03�,0�6股，乃因長鴻認購認購股份所致。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7名僱員，薪金乃根據僱員之表現及經驗按年
檢討及調整。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以及提供教育津貼以鼓勵員工作專業
發展。此外，本集團並設立購股權計劃，董事可據此就僱員之表現酌情授出購股權作
為獎勵。年內，本公司並無向任何僱員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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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及前景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期間，本集團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榮
富投資有限公司（「榮富」）完成收購本公司8�,246,�88股股份（佔當時已發行股份之
48.64%）後，於二零零七年九月本公司之控股股東發生變動；董事會之結構亦於二零
零七年十月發生變動。隨後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長鴻與榮富訂立協議收購榮富所持
8�,246,�88股股份，並提出一般收購建議（「收購建議」）收購本公司股份。本公司亦已
分別與長鴻及配售代理訂立認購協議及配售協議，當中涉及發行認購股份、認購債券
及配售債券。長鴻於該等交易完成後成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隨後本公司更名為超越
集團有限公司並委任新董事會成員。

儘管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下半年歷經股權架構上之巨
變，但現有服裝業務之營運並未遭受任何影響，原因是體制發展健全且管理該業務營
運之人員相對穩定。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哈爾濱愛達投資置業有限公司訂立無法律約
束力之意向書，旨在成立合營企業以於中國開展物業發展及銷售業務，註冊資本為人
民幣300,000,000元，其中本集團將出資55%（即人民幣�65,000,000元）。鑑於近期中
國樓市低迷，故尚未就發展合營企業訂立具體計劃。

隨著(�)二零零七年五月售出於中國從事開發、生產及分銷健康食品以及補品等非核心
業務之建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新控股股東及投資者入主後注資約208,000,000港
元現金作為營運資金及投資基金；及(3)本公司董事會委任新成員，董事會相信已為本
集團未來發展奠下穩固基礎。

除本集團現有服裝業務外，董事會憑藉彼等之專業學識及經驗積極發掘新業務商機，
以豐富本集團業務類別。董事會將物色高產性之投資項目，以最大限度地為公司股東
開拓創造價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及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年內，本
公司概無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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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賬目

審核委員會已與董事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常規，並已討論有關編製二零零
八年年報之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年度業績。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初步公佈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收
益表及有關附註之數字，已由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確認與本集團本
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一致。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所進行之有關確認工作，
並不構成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項目準則或香港審計項
目準則定義下之核證工作，故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未就本初步公佈發出任何保
證。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遵從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條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及職責應有所區分，
不應由同一人士出任。

江可伯先生及林太珏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六日辭任前，分別擔任本公司之主席及
行政總裁。本公司自彼等辭任後並無委任任何人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目前，袁
亮先生擔任董事會主席兼本公司行政總裁。鑑於本公司之主要營運附屬公司之行政 
總裁╱總經理由其他人士擔任且彼等直接向董事會負責，董事會認為現有安排實充
足。

鑑於本公司日後業務之發展，董事會最終將積極考慮提名合適人選擔任主席及行政總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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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標準守則」）。該等守則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
�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經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
確認彼等於本年度已遵從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更改本公司名稱

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九日通過一項特別動議，將本公司名稱由「Graneagle 
Holdings Limited」改為「Chaoyue Group Limited」。過往採納以資識別之中文名稱「鷹
馳實業有限公司」已不再獲採用。

發佈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 公 佈 已 於 本 公 司 網 站(www.chaoyuehk.com)及 聯 交 所 之 指 定 發 行 人 網 站 
(www.hkexnews.hk)發佈。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二零零八年年報，並將年
報上載上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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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對本集團股東持之以恆之支持以及本集團全體僱員於過往年度所
作努力及貢獻致以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Chaoyue Group Limited
超越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袁亮

香港，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袁亮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業女士、陳維端先
生及林文傑博士組成。

* 僅供識別


